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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杜玉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家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杜伟锋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392,920,896.18 13,867,955,511.68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202,390,082.12 4,225,339,306.51 -0.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7,051,647.55 1,508,384,164.69 -55.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192,826,285.49 8,102,030,256.09 -1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5,126,594.55 296,563,452.38 -4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262,794.55 272,624,717.46 -47.45

加权平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3.69 10.11 减少6.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67 -77.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67 -77.61

注：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042,698,

734股。 上年同期公司总股本为521,349,367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707,761.73 -2,788,316.8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606,581.67 10,888,886.8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26,320.64 6,323,490.99

所得税影响额 -492,786.17 -2,298,580.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293.45 -261,680.58

合计 -93,939.04 11,863,800.0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1,884,977,157.33 2,704,356,406.43 -30.30

本期使用票据质押减少保证金以

及外汇理财业务减少等导致保证

金存款减少。

应收票据 183,446,276.14 128,477,593.83 42.78 本期增加使用票据质押开票业务。

在建工程 883,300,025.28 350,122,671.33 152.28 赛轮越南半钢项目采购设备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81,185,826.13 187,707,239.46 -56.75 本期预付设备及工程款减少。

预收款项 174,204,971.05 66,547,816.55 161.77 本年预收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33,345,084.54 116,687,075.51 -71.42 去年底计提的所得税本年已缴纳。

应付利息 45,367,065.11 23,532,623.28 92.78 计提公司债利息增加。

长期借款 987,563,743.44 399,766,939.69 147.03 赛轮越南增加项目贷款。

长期应付款 1,432,399.23 25,083,249.16 -94.29 重分类到一年以内非流动负债。

股本 1,042,698,734.00 521,349,367.00 100.00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其他综合收益 -109,878,810.41 -46,499,852.21 136.30

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升值导致外币

折算损失。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分析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546,594.15 10,660,769.91 55.21

本年缴纳增值税增加导致附加税

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7,746,255.31 7,252,172.99 282.59

市场价格变动导致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增多影响。

投资收益 0 11,304,274.56 -100.00

去年同期福锐特按权益法核算确

认投资收益以及合并金宇实业确

认投资收益，本年全部纳入合并范

围不确认投资收益影响。

营业外收入 18,379,381.77 39,157,766.56 -53.06 去年分步合并金宇实业产生。

营业外支出 3,955,320.85 2,494,320.58 58.57 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加。

所得税费用 43,950,418.41 139,641,025.18 -68.53

本期利润降低导致所得税费用降

低。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77,051,647.55 1,508,384,164.69 -55.11

本期采购付款及时导致现金流出

较大，进而导致现金流量净额降

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5,980,049.96 584,924,602.25 -150.60

去年同期借款增量较大，本期借贷

总额持平，导致筹资活动净流出。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6月15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不超过9亿元（含9亿元）公司债券；同时，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

请注册发行不超过16亿元（含16亿元）短期融资券。 2015年7月2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

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赛

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69

号），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7月3日、9月11日、10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临2015-031、临2015-032、临2015-033、临2015-036、

临2015-041号、临2015-066、临2015-073号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杜

玉

岱

在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对公司构成实质影响期间

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

合资或联营） 参与或进行与公司营业执照上所列明

经营范围内的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

活动； 不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就关联交易采取

行动故意促使公司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等做出损害

公司或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2010年9月6

日，长期有效

否 是

其他承

诺

股

份

限

售

杜

玉

岱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本人计划以自身名义在未来12

个月内（自2014年5月12日起算），增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并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4年5月

12日至2015

年5月11日

是 注1

其他承

诺

股

份

限

售

杜

玉

岱

本人承诺，自2015年3月12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后续有减持计划，则会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015年3月

12日至2015

年9月11日

是 是

其他承

诺

股

份

限

售

杜

玉

岱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持

续发展的信心， 杜玉岱先生拟在未来3个月内 （自

2015年7月3日起算）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0

万股， 并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年7月3

日至2015年

10月2日

是 注2

注1：2015年4月8日起，杜玉岱先生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杜玉岱先生严格履行了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的承诺，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及董事配偶终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临2015-022）。

注2：自2015年7月3日起，杜玉岱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50,000股，完成了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杜玉岱先生严格履行

了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承诺。 详见公司于2015年7

月4日、10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及副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5-042）、《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

际控制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临2015-070）。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杜玉岱

日期 2015-10-31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保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芬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刘芬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783,198,227.42 12,003,186,812.70 -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04,468,057.27 2,828,288,929.71 -0.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1,491,358.60 96,134,149.39 151.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4,590,384.64 -170,543,666.85 -143.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8,852,650.82 7,996,816.94 -6,838.3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048,672,757.06 5,293,930,766.84 -2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973,832.91 132,696,181.52 -7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028,176.80 129,868,105.84 -9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9% 6.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27 -8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27 -81.4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94,300.00 10,653,800.00

(1)收到韩城市科技创新奖励

410.35万元；（2)收到韩城市

2014年流动资金贷款贴息68

万元：（3）收到2014年工业稳

增长奖励163.43万元：（4）收

到稳岗补贴资金182.40万元：

（5）收到2014年产值超过30

亿奖励资金30万元：（6）收到

电力需求管理专项资金151.20

万元：（7）收到工信局关于表

彰20强企业奖励20万元：（8）

收到直接融资奖励40万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0.00 1,352,919.66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黄河物资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河北鑫

达钢铁有限公司所持韩城汇丰

物流贸易有限公司28%股权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数

额。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0.00 70,273.9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6,120.00 16,12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19,096,241.58 19,096,241.58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变更，

对本期利润总额的影响

所得税影响额 -3,600,999.24 -4,678,403.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3,894,220.82 -4,565,295.82

合计 16,511,441.52 21,945,656.1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本期应付票据降低，承兑

汇票保证金支付降低。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本期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大幅降低。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以及每股收益（元/股）比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本期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降

低，导致净利润下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4月20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方案的议案》等可转债相关议案，拟公开发行可转换为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11.3

亿元，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实际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48万吨尿素项目”（8亿元）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3亿元）。 2015年5月14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了151050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对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报告期内，2015年7月23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了151050号《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

馈意见通知书》，公司就此于2015年7月28日发布了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 2015年

8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等可转债相关议案，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进行调整，将

该方案募集资金项目“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予以取消，只保留控股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8万吨尿素项目” ，可转债发行规模由11.3亿元相应调整为8亿元，可

转债项目调整后，公司就此于2015年8月14日发布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3）。 2015年8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7），同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回复稿）。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可转债项目

尚无其他重要进展。

报告期内，2015年7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 根据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要求，2015年8月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补充更正披露2014年年度报告有关信息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0）。

报告期内，2015年7月13、15日公司相继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 公司主要通过实际控制人（持股在5%以下）增持股份计划的方式维护股价

稳定，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在增持期限内因未达到增持条件未能实施，其他维稳措施

因条件不成熟亦未能实施。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首次公开发行）

公司控股股东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河矿业” ）、实际控制人

李保平承诺：

（1）自陕西黑猫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陕西黑猫股份，也不由陕西黑猫回购该部分股份。

（2）所持陕西黑猫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陕西黑

猫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6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陕西黑猫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

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自陕西黑猫股票上市日至签署人减持期间，陕西黑猫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

整。 陕西黑猫监事会和独立董事负责监督签署人按照本承诺函的内容履行。

若违反承诺时，上述各方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按照届时有效的规范

性文件对其进行的处罚和制裁。 凡违反上述承诺违规减持股份的，一律视为其对陕西黑猫

的违约，应按照每笔减持金额的20%向陕西黑猫支付违约金。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二、公司制定的股价稳定预案（首次公开发行）

公司股份发行上市后三年内如出现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

每股净资产的情况（以下简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 ），公司将启动股价稳定预案，稳

定措施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公司回购股份以及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等，具体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1、当触及上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应当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增持公

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 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证券监管机构、

自律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许的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的规定，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2、公司控股股东应当在上述各项条件满足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启动有关增持事宜，并

将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方案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在其增持前3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公

告应披露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效等信息。

3、在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时，自触发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起3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增持的股份不少于公司股份总

数的3%，且增持股份资金总额不少于8,000万元；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

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增持后公司的股

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

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4、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后，自增持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包括其增持前持有的公司股票。

（二）公司回购股份

1、当触发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将会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

况、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公司股价的二级市场表现情况、公司现金流量状况、社会资金成本

和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在5个交易日内，提出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包括回购数量、回

购期限、回购价格等事项。

2、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由董事会提出，但需事先征求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独立董

事应对公司回购股份预案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对公司回购股份预案提出审核意见。 公

司回购股份预案经1/2以上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审核同意，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回购股份应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的规定，并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

3、股份回购事宜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4、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和要约方式等。

5、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将不少于5,000万元，具体金额将根据公司当时股价情况及公

司资金状况等情况，由股东大会最终审议确定，但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

件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1、当触及上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以自有或自筹

资金，增持公司股份，以稳定公司股价。 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证

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许的方式。 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的规定，并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2、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上述各项条件满足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启动有关

增持事宜，并将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书面通知公司，由公司在其增持前3个交易日内

进行公告。 公告应披露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效等信息。

3、自触发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之日起3个月内，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各自用于

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本人上一年度从公司获取薪酬及现金股利分配（如有）之和

的20%，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

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

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4、公司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后，自增持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包括其增持前持有的公司股票。

5、应采取前述稳定股价措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既包括在公司上市时任职的非独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包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新任职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

司拟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获得提名前书面同意履行前述承诺和义务。

（四）前述股价稳定措施具体实施时将按照上述第一、二、三条的先后顺序进行

当触及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后，如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则可中止实施该次增持/回购计划，连续30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或增持/回购资金使用完毕，则可终止实施该次增持/回购计划。 终止实施该次

增持/回购计划后如出现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的情

况，前述增持/回购义务按照上述第一、二、三条的顺序自动产生。

（五）未履行稳定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1、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

如其尚未启动有关稳定股价的措施，控股股东应将1,500万元款项作为其违反承诺的惩罚

金交给公司，并于接到公司董事会发出的违反承诺的通知之日起20日内向公司缴纳。 同

时，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日起3个月内，如控股股东仍尚未启动股价

稳定措施或尚未完成公告的增持计划，则其自愿将该年度的现金分红款项作为违反承诺的

惩罚金交给公司，并保证在届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分红议案后由公司直接将该等款项扣缴

交给公司。

2、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时，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

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有关稳定股价预案的

内容，严格执行有关股份回购承诺稳定股价。 如届时未能履行前述回购承诺，公司将公开

向投资者致歉，并同意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罚或处理决定。

为稳定股价，确保投资人利益，李保平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承诺：届时将支持公司

的股票回购行动，且如果公司未能按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预案要求实施股票回

购，李保平将按照回购预案设定的条件和内容增持公司股票，且自增持股票之日起六个月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包括其增持前持有的公司股票。

3、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当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满足之

日起3个月内，如本人尚未按稳定股价预案的规定启动有关稳定股价的措施，或尚未完成公

告的有关增持事宜的，本人将公开向投资者致歉，并同意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罚或处理决定；

同时，本人同意将10万元款项作为违反承诺的惩罚金交给公司，并保证在接到公司董事会

发出的违反承诺的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款项交给公司；且作为股东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将不参与公司当年的现金分红，所应得的现金红利归公司所有。

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作出上述承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

因而放弃履行该承诺。

4、以上承诺一经作出，即构成承诺人的单方合同义务，不可撤销或变更。

5、如因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证券监管法规对于社会公众股股东最低持股比例

的规定导致控股股东、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履行其增持或

回购义务的，相关责任主体可免于采取前述约束措施，但亦应积极采取其他措施稳定股价。

以上承诺一经作出，即构成承诺人的单方合同义务，不可撤销或变更。 在公司上市后

三年内作出上述承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该承

诺。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三、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及减持意向（首次公开发行）

（一）控股股东的持股及减持意向

公司控股股东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河矿业” ）承诺：对于本

次发行前本公司所持陕西黑猫股票，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通过证券交易所减持的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累计减持数量不超过上一年末持股数量的50%。 陕西黑猫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若黄河矿业拟进行减持，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日通知陕西黑猫，并由陕西黑猫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黄河矿业未履行上述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其减持陕西黑猫股份所得收益归陕西黑

猫所有。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二）持股5%以上股东陕西省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的持股及减持意向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陕西省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简称“物产集团” ）承诺：对于本

次发行前本公司所持陕西黑猫股票，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目

前持股数量的50%，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锁定期满后的13至24个月内减持数量

不受限制，但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锁定期满24个月后可以任意价格自由减持。

陕西黑猫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将相

应进行调整。

若物产集团拟进行减持，将在减持前4个交易日通知陕西黑猫，并由陕西黑猫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若物产集团未履行上述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其减持陕西黑猫股份所得收益归陕西黑

猫所有。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四、招股说明书如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相关承诺（首次公开发行）

（一）控股股东的承诺

1、关于回购股票

如陕西黑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过程中公开发布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陕西黑猫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应当在该等违法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部门

认定后，启动回购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工作，并公告回购方案及具体实施办法。 届时，本公

司同意按照下列价格和时间全部回购其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1）回购价格：回购义务触发时点的二级市场价格。

（2）回购行为需在回购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交易日之内完成。

2、关于赔偿损失

若陕西黑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过程中公开发布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因此致使公众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

将依法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为切实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采取如下措施保证上述承诺的实施：

（1）若陕西黑猫进行现金分红的，可以由陕西黑猫直接或申请红利发放机构扣划本公

司应分得的红利作为赔偿金；

（2）陕西黑猫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将本公司所持陕西黑猫全部股

票采取限售措施直至赔偿责任依法履行完毕；

（3）陕西黑猫依据本承诺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直接卖出本公司所持陕西黑猫股

票，或申请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冻结并拍卖本公司所持陕西黑猫股票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承诺函一经作出，即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力。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二）陕西黑猫的承诺

1、关于回购股票

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

将按二级市场的公司股价回购本次发行的全部新股。 届时，本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该等违法

违规行为被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部门认定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开盘前或当日申请公司股票

停牌，并在1个月内公告股票回购方案及具体实施办法。 该等股票回购方案必须满足如下

回购价格和回购时间的要求：

（1）回购价格：回购义务触发时点的二级市场价格。

（2）回购行为需在回购公告发布之日起30个交易日之内完成。

2、关于赔偿损失

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且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按照有效的司法裁决文

件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上述公司回购新股不影响投资者对本公司的民事索赔。

如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的，同意证券监管机构依据本承诺函对本公司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任何处罚或处理决定。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三）陕西黑猫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1、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过程中公开发布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因此致使公众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依法对投资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为切实履行上述承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意采取如下措施保证上述承

诺的实施：

（1）若持有公司股份，则在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时，可以由公司直接或申请红利发放机

构扣划承诺人应分得红利的50%作为赔偿金；

（2）若不持有公司股份，则以上市后承诺人从公司累计获得的税后薪酬总额的50%作

为赔偿金。

3、本承诺一经作出，即构成承诺人对公司不可撤销的单方义务，且不得因承诺人职务

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五、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首次公开发行）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和实际控制人李保平出具了不可撤销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声明和承诺如下：

本公司/本人声明，本公司/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不存在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从事与陕西黑猫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形成或可能形成竞争业务的情形。

本公司/本人承诺，无论是否获得陕西黑猫许可，不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

与陕西黑猫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将采取合法及有效

的措施避免本公司/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

与陕西黑猫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形成或可能形成竞争的业务；将不进行或不增加与陕

西黑猫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业务的投资，以避免对陕西黑猫的主营业务形成

新的或更进一步的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如本公司/本人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

机会与陕西黑猫主营业务形成或可能形成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陕西黑猫，并尽力将

该商业机会给予陕西黑猫。

本公司/本人保证将不利用持有陕西黑猫股份的股东地位从事或参与从事任何有损于

陕西黑猫及陕西黑猫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保证、声明，本公司/本人同意由此获得的相关收入/所得均归陕西黑

猫所有，同时承担由此给陕西黑猫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

出。

上述承诺在本公司/本人作为或成为陕西黑猫股东或拥有其他资本或非资本因素控制

权的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消。

本公司/本人特作如上承诺、保证和声明，同时本公司/本人保证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

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本人近亲属遵守上述承诺、保证和声明。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2、公司重要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物产集团出具了不可撤销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本公司声明，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不存在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从事与陕西黑猫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形成或可能形成竞争业务的情形。

本公司承诺，无论是否获得陕西黑猫许可，不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与陕

西黑猫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

施避免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从事与陕西黑猫

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形成或可能形成竞争的业务；将不进行或不增加与陕西黑猫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业务的投资，以避免对陕西黑猫的主营业务形成新的或更进

一步的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如本公司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陕西黑猫主

营业务形成或可能形成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陕西黑猫，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陕

西黑猫。

本公司保证将不利用持有陕西黑猫股份的股东地位从事或参与从事任何有损于陕西

黑猫及陕西黑猫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如违反上述承诺、保证、声明，本公司同意由此获得的相关收入/所得均归陕西黑猫所

有，同时承担由此给陕西黑猫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作为或成为陕西黑猫股东或拥有其他资本或非资本因素控制权的

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消。

本公司特作如上承诺、保证和声明，同时本公司保证本公司拥有控制权的公司、企业和

其他经济组织遵守上述承诺、保证和声明。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六、规范关联交易出具的承诺（首次公开发行）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及实际控制人李保平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全资、控股子

公司或本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利用拥有的股东权利或实际控制能力操纵、指使

陕西黑猫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陕西黑猫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

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陕西黑猫及陕西黑猫其他股东利益的行

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全资、控股子

公司或本人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尽量避免与陕西黑猫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对必要

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行为的透

明度，切实保护陕西黑猫及其他股东利益，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如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本人同意赔偿由此给陕西黑猫造成的直接或间

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并愿意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给予的处罚/处理措

施。

上述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在本公司/本人作为陕西黑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

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2、重要股东承诺

公司重要股东物产集团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在本公司持有陕西黑猫股权期间，本公司并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利用本公司

的股东地位或实际影响能力操纵、指使陕西黑猫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陕

西黑猫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陕

西黑猫及陕西黑猫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将尽量避免与陕西黑猫发生不必

要的关联交易。 对必要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确保关联交易的公

允性和交易行为的透明度，切实保护陕西黑猫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赔偿由此给陕西黑猫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

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并愿意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给予的处罚/处理措施。

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作为陕西黑猫主要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消。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以上承诺尚在履行期，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承诺的现象。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本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33,973,832.91元，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32,696,181.52元，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变动幅度为-74.40%。 总体

原因是本期受市场持续疲软、产品价格低迷的大环境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各产品毛

利率均不同幅度下降，对公司业绩造成了较大影响。 公司将充分发挥循环经济产业链生产

模式的优势，挖潜增效，进一步加强管理，降低成本，以改善公司全年业绩。

公司名称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保平

日期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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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公司

办公楼一楼会议室通过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其中段

飞、邢波、黄金干、杨文彪、周昌生等5名董事同时通过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保平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有关决

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进行充分深入审议，形成审议结论如下：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

了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经理工作细则》（2015年10月修订）。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管理制度》（2015年10月修订）。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筹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筹

资管理制度》（2015年10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管理制度》（2015年10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预算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预

算管理办法》（2015年10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年度工作计划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

限公司年度工作计划管理制度》（2015年10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战略规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规划管理办法》（2015年10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内

部审计制度》（2015年10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反舞弊与举报机制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批准《陕西黑猫焦化股

份有限公司反舞弊与举报机制管理办法》（2015年10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058

公司简称：赛轮金宇

公司代码：

601015

公司简称：陕西黑猫


